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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启动对美反倾销调查是对“301 调查”的反制吗①
  

 

8 月 30 日，中国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于美国、欧盟和新加坡的进口卤化丁基

橡胶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在此之前的 8 月 18 日和 22 日，商务部分别决定对

自美进口的光纤预制棒、非色散位移单模光纤两种产品启动反倾销调查。由于 8

月 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备忘录指示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考虑是否对中

国发起 301 调查，随后的 8 月 18 日，莱特希泽宣布正式对中国发起 301 调查，

很容易让外界误认为中国商务部近日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是对美国发起 301 调查

的反击。事实上，不需要将两者进行关联。理由如下： 

第一，美国的 301 调查在极短时间内决定，而中国启动反倾销调查需要更

长一些的时间走程序，从时间先后来看不存在因果关系。美国的 301 调查主要

针对中国政府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创新政策等方面的行为，由特朗普总统

直接指示发起，从特朗普指示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决定发起，中间只不过 4

天的时间。而中国商务部启动反倾销调查之前，作为申请人的中国相关企业要

花一段时间准备相关材料，这些材料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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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商务部进行初审后，才会作出是否启动反倾销调查的决定。根据《关于

对原产于美国、欧盟和新加坡的进口卤化丁基橡胶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的公告》，

商务部 8月 14日就收到了来自中国企业的反倾销调查申请。中国企业准备相关

材料的时间应该在此之前，这远早于特朗普签署行政备忘录的时间。另外，如

果由企业申请发起，那么中国企业对自美进口的光纤预制棒、非色散位移单模

光纤两种产品的反倾销调查申请会更早。因此，从时间差来看，二者之间并非

表现出的先后顺序，也就不存在因果关系。 

第二，美国对中国启动 301 调查后，中美尚有磋商解决的可能，还不到中

国反制的时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中国启动 301 调查后，会先寻求和中国

政府磋商解决问题。磋商不成，才会在调查属实后启动对中国的制裁。也就是

说，301调查仍有通过对话解决的可能，这符合中美双方利益。无论对于美国还

是对于中国而言，301调查只是开始，不是结束，中国还未到反制美国的时候。 

第三，中国的反倾销调查结果还未可知，而且即便做出对方倾销事实成立

的调查结果，如果对方不满，也可以利用世界贸易组织（WTO）相关法规约束中

国。目前，中国商务部只是决定启动调查，尽管很可能会做出国外相关企业倾

销事实成立的结论，并征收反倾销税，但仍有可能会得出倾销不成立的结论。

而且，即便商务部认定外国企业倾销成立，如果外国相关企业不满意，对方政

府还可以诉诸 WTO 争端解决机制进行反诉。中国商务部的做法符合 WTO 相关法

规，名正言顺。还有一点不同，美国 301 调查完全是单方面行为，美国集裁判

员、陪审员和执法者于一身。而面对中国商务部的反倾销调查，外国企业有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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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的权利。 

第四，中国不仅对美国相关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还对来自欧盟和新加坡

的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并非专门针对美国。如果说 8 月份的前两次反倾销调

查还只是针对美国企业和产品，那么最近的一次反倾销调查不仅包括美国企业，

还有欧盟和新加坡。可见，商务部并非针对美国企业和它们的相关产品。而是

根据国外产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行为和售价，及其对中国企业和行业造成的影

响，来决定是否启动反倾销调查。 

总之，中国商务部启动的反倾销调查属于正常的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中

国每年启动的反倾销调查并不多。无需将近期的反倾销调查视为贸易保护行为，

也无需对其进行过度解读，更无需将中国对美反倾销调查和美国启动的 301 调

查关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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